
律政司司長在中國法治國際論壇致辭全文（只有中文）  

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  

 

  以下是律政司司長鄭若驊資深大律師今日（十一月十二日）在中國

法治國際論壇：「一帶一路」國際經貿規則創新與完善，以「進一步加

強大灣區的規則銜接機制對接」為題的致辭全文：  

 

尊敬的王晨副委員長（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副委員長、中國法

學會會長）、各位法律界同仁、各位朋友：  

 

  大家好！感謝中國法學會邀請參加中國法治國際論壇。  

 

  粵港澳大灣區在「一帶一路」建設中具有重要地位，它擁有「一

國、兩制、三法域」獨特優勢，涵蓋了世界主要法系。大灣區的規則銜

接、機制對接的探索實踐，對往後「一帶一路」法律法規發展及規則聯

通倡議目標具參考作用。但要做好三地規則銜接機制對接，既要保持三

地法域獨特性，又要融和協調。  

 

  我想就這提出（ I）三個相關措施及（ II）兩個制度建設：  

 

（ I）相關措施  

 

（一）三地民商事司法互助  

 

  三地應整合已簽訂的雙邊民商事司法協助安排，共同協商成三方安

排，並在長遠探索不同範疇落實更多民商事司法協助安排。  

 

（二）解決三地法律衝突  

 

  另外，三地可就常見法律衝突問題（如跨境電子商貿、家事等）協

商並參考國際做法，制定統一適用於大灣區最佳準則甚或示範法規，有

助協調三地法律衝突及適用問題。  

 

（三）法律和仲裁地選用  

 

  目前，在法律適用上，相關規定允許前海註冊的外商投資企業（含

港澳台），在沒有涉外因素下，協議選擇境外法律（含香港法）為民商

事合同適用法律；另外，最高法（最高人民法院）意見允許廣東自貿試



驗區的外資企業（含港澳台）通過協議，在沒有涉外因素下，約定境外

地區（含香港）為仲裁地。  

 

  這些措施將為各方提供更多選擇，體現意思自治；助力涉外法治專

業人才培養及涉外法律服務發展。  

 

  此外，利用措施以先行先試原則擴大適用範圍，可實現《大灣區規

劃綱要》中「加快構建適應開放型經濟發展的法律體系」要求；打造市

場化、法治化、國際化營商環境。  

 

  總的來說，如對接協調成功有效，不單可達至大灣區規則銜接的目

標，更可供落實「一帶一路」規則標準聯通倡議參考，助力構建公平、

和諧及法治為本的國際社會，呼應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。  

 

（ II）制度建設  

 

（一）人才培養  

 

  培養法律專才是落實以上政策的關鍵。用好現有機制外，可研究設

立培養熟悉三地法律專才的本科雙學位，並以深圳大學園區作培訓基

地。通過實踐經驗更可推至「一帶一路」沿線國家法律雙學位課程。  

 

（二）聯席會議  

 

  大灣區法律部門聯席會議在二○一九年九月在香港舉行第一次會

議。聯席會議機制可有效積極探討並落實規則銜接機制對接。  

 

總結  

 

  習近平法治思想提到「堅持統籌推進國內法治和涉外法治」，充分

把握國內國際兩個大局，既立足國情，又放眼世界。做好規則銜接機制

對接，有利於推進國內法治和涉外法治，促進國際法治建設。  

 

  香港特區殷切期待為法治中國及法治「一帶一路」作貢獻。謝謝。  

  

完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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